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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政
與
政
黨
一

.
窿
盅
武

(
轉
錄
渝
中
央
日
報
卅
五
年
二
月
十
七
日
星
期
評
論)

宀
現
代
政
治
都
是
政
黨
政
治■
政
黨
必
有
政
見•
政
黨
要
實
行
其
政
見
。必 

『須
取
得
政
權•
取
得
政
權
是
政
黨
實
行
政
見
的
手
段♦
實
行
政
見
是
政
黨
取
得 

一
政
權
的
目
的
。沒
有
政
權•
政
黨
不
能
行
其
政
見•
沒
有
政
見
。政
黨
又
何
必

弟
取
得
政
權-
所
以
憲
政
時
代
那
些
沒
有
政
見
的
政
黨
和
不
肯
實
行
政
見
的
政
黨 

『■
都
沒
有
存
很
的
意
義
。

一 
國
之
內
同
時
若
有
兩
個
以
上
的
政
黨
。
雖
然
各
黨
的
政
見
不
必
件
件
相 

一
反
・也
必
不
會
件
件
相
同■
倘
令
件
件
相
同
・
則
這
批
政
黨
應
該
合
併•
應
咳 

■
合
倂
而
不
合
併•
除
了
爭
權
奪
利
之
外
。我
們
實
在
芥
能
想
出
其
他
理
由
・所 

"
以
憲
政
時
化
每
個
政
黨
處
骸
都
有
自
己
特
殊
的
政
綱
。.
， 

政
黨
必
有
政
見
。政
黨
不
但
欲
實
行
其
政
見
。
且
欲
實
行
其
全
部
的
政
見 

■
政
黨
要
實
行
其
全
部
的
政
見
・
一 
方
須
把
自
己
的
政
見
漸
次
轉
化
爲
國
家
的 

一
法
令•
他
方.又
須
防
止
別
黨
政
見
的
實
行
。因
爲
兩
黨
政
見
旣
然
不
同
。則
別 

黨
政
見
的
實
行
往
往
成
爲
我
黨
政
見
實
行
的
阻
礙
。所
以
在
英
美
兩
國
・任
何 

政
黨
均
不
願
意
和
別
黨
聯
合
組
織
政
府
。何
以
故
呢
。在
野
黨
加
入
政
府
之
後 

。政
府
黨
不
能
不
考
慮
在
野
黨
的
政
見♦
在
野
黨
也
不
能
不
考
盧
政
府
黨
的
政 

見
•
互
相
讓
步
。互
相
妥
協
。於
是
任
何
政
見
都
不
能
澈
底
實
行-
因
之
。政 

黨
所
藉
以
號
召
民
衆
者
已
經
不
是
政
見■
而
人
民
選
擇
政
黨•
也
將
不
能
以
政 

見
爲
標
準
。政
黨
離
開
政
見■
這
不
是
憲
政
時
代
的
政
黨
。而
祗
赴
專
制
時
代 

的
朋
黨
。

更
進 
一 步
觀
之•
政
黨
所
以
成
爲
民
主
政
治
的
骨
幹
者•
乃
是
因
爲
兩
個 

政
黨
交
互
組
織
政
府
。今
天
人
民
賛
成
甲
黨
的
政
見
。甲
黨
就
可
以
得
到
政
權 

■
明
天
人
民
贊
成
乙
黨
的
政
見
。
乙
黨
也
可
以 ̂
 到
政
權•
由
人
民
的
向
背
。 

以
决
定
政
府
是
由
那 
一 黨
組
織
。
這
個
時
候•
政
府
黨
和
在
野
黨
於
致
治
上
都 

有
效
用
。政
府
黨
得
到
了
政
權
，
固
然
可
以
實
行
自
己
的
政
見
。在
野
黨
得
不 

到
政
嬉■
也
可
以
監
督
政
府
的
行
爲•
枇
評
政
府
的
政
策
。僧
令 
一
切
政
黨
都 

加
入
政
府
之
中■
則
負
監
督
和
批
評
之
責
者
尙
有
誰
何
。在
這
個
意
義
之
下• 

健
全
的
憲
政
必
不
歡
迎
聯
合
政
府■
而
在
野
黨
有
餘
力
者
亦
必
不
願
意
加
入
政 

府
•
因
爲
加
入
政
府
之
後
・就
政
治
道
德
説
，須
和
政
府
黨
共
同
負
責•
不
能 

自
由
批
評
政
府
行
政
的
得
失
・
這
樣•
政
府
失
敗•
亦
將
隨
之
失
敗
，
何
能
乘 

机
作
奪
取
整
個
政
權
的
鬥
爭
。

政
黨
要
實
行
其
政
見•
須
把
自
已
的
政
見
轉
化
爲
議
會
的
决
議•
所
以
政 

黨
的
鬥
爭
，
乃
以
選
舉
議
員
之
時
最
爲
激
烈■
選
舉
以
前
種
種
鬥
爭
・
不
過
爲 

選
舉
門
爭
的
準
備♦
選
舉
以
後
種
種
鬥
爭"
不
過
欲
轉
變
民
衆
的
見
解•
使
吾 

黨
將
來
能
夠
得
到
政
俺•
這
個
時
候
，决
定
政
黨
的
勝
負
者•
不
是
軍
隊•
而 

是
人
民
・詳
細
言
之■
人
民
贊
成
某
一 
個
政
黨•
就
投
票
給
鼓
黨
的
議
員
候
選 

人
•
一 個
政
黨
能
夠
得
到
多
敷
人
民
的
投
票•
它
就
可
以
選
出
多
數
議
員■
络 

數
議
員
旣
是
頰
黨
黨
員•
則
鼓
黨
不
離
把
自
己
的
政
見
議
决
爲
國
家
的
法
令
。 

而
施
行
於
全
國•
政
黨
的
鬥
爭
旣
然
取
决
於
民
衆
的
向
背
。
則
在
國
民
之
中• 

須
有
多
數
人
未
曾
加
入
政
黨
而
後
可
。 

(
未
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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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十
一
日
重
慶
電
。
蔣
主
席
介
石
十
日
抵
貴
陽
市 

(
貴
州
省)
後
• 
到
貴
陽
大
學
對
諸
生
訓
話
。幷 

檢
閱
靑
年
軍
。

△
同
日
重
慶
電
。
長
春
局
勢
混
亂
。俄
坦
克
車
横 

衝
直
撞
。
破
壊
鉄
綫
綱
等
防
禦
設
備
。

△
同
日
重
慶
電
。
哈
爾
濱
市
面
局
勢
現
時
緊
張
。

• 
商
店
下
午
三
時
即 m
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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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陽
市
內
秩
序
復
原

▲
熊
式
輝
已
在
市
內
辦
公

瀋
陽
十
日
電
。
中
央
軍
進
駐
瀋
陽
後
。積
極
實
施
車
事
安
全
計
剖
。至
今
已
完 

®

次
九
市
中
秩
序
逐
漸
恢
復■
東
北
大
學
準
備
由
四
川
遷
囘
瀋
陽
。據
教
育 
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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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物
南
百
分
之
八
十
失
去•
瀋
陽
城

0

如

今
 4

中
加
貿
易
行
大
寶
號
先
生
偉
鑒
敬
覆
者
昨
接
付
來
「代
糖
精
」
一
抒
已
經 

妥
收
用
過
十
分
滿
獄
極
至
良
好
誠
爲
配
飮
督.英
味
甜
佳
品
者
也
茲 

再
付
上
柯
打
紙
乙
賬
個
値
跟
拾
五
元
到
程
鑫 r
將
代
糖
精
三
打
早 

.
日
付
寄
前
來
應
用
是
所
盼
轉
專
此
覆
達 
並
候
二
：
* 

商
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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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日
一 

.
丕
静   

<.
星
辰
堪
办
並
驚
飯
黃
廣
傳
上

室
之
儀
器
。圖
書
館
之
卷
籍
及
課
室
之 

設
置
。均
被
毀
壞
無
遺♦
南
滿
工
程
學 

院
有 
一 半
被
毀
。南
滿
工
程
科
學
學
院 
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標
本
及
文
件
被
盜
去■ 

東
北
行
營
主
任
熊
輝
式
將
軍
昨
五
日
已 

一
到
瀋
陽
辦
公
。
此
爲
熊
氏
就
任
東
北
軍 

事
要
職
以
來
之
首
次
到
達
瀋
陽
云
。
， 

■
中
央
軍
團
遷
哈
爾
濱 

重
慶
拾
日
載■
中
央
駐
長
春
軍
事
團
。 

不
久
將
遷
往
哈
爾
濱
。
與
俄
軍
司
令
部 

貼
近
，
伸
便
接
洽■
俄
司
令
毛
連
諾
斯 

基
將
軍
臨■

長
春
時
。曾
對
董
彥
平 

將
軍
言
・
謂
彼
對
中
央
軍
事
團
遷
哈
爾 

濱
。極
表
歆
迎•
俄
軍
將
派
專
機
迎
接 

華
軍
人
員
赴
哈
。聞
華
軍
團
育
在
哈
爾 

.濱
建
築 - 
空
軍
站
之
計
創
云
。

©
 盟
國
安
全
會

對
於
佛
朗
哥
之
分
歧 

美
京
華
盛
拾
日
電
。聯
盟
國
安
全
理
事 

會
。是
下
星
期 
一 開
會
，•或
將
討
論
波 

蘭
指
控
西
班
牙
佛
朗
哥
政
府•
。
・
波
蘭 

政
府
致
函
飲
理
事
會
總
秘
書
賴
爾
。攻 

擊
西
班
牙
爲
德
戰
爭
罪
犯
及
科
學
家
逃 

避
之
天
堂
。並
謂
德
科
學
家
在
西
班
牙 

研
究
製
造
新
殺
人
武
器
。城
脅
世
界
和 

平
。
請
求
皎
理
事
會
迅
速
以
有
效
手
段 

對
待
佛
朗
音
政
體"
美
國
務
部
亦
承
認 

•
有
等
著
名
之
德
國
科
學
家
匿
留
於
西
班 

牙
・
並
有
等
納
粹
在
某
工
廠
工
作•
該 

工
廠
規
模
宏
大
。鼓
備
完
善
。足
供
硏 

究
原
子
彈
及
若
干
式
之
「雷
達
」之
用• 

相
信
是
在
德
科
學
家
協
助
下
之
經
營
。 

美
政
府
已
迭
次
睛
求
西
班
牙
驅
逐
彼
等 

出
境
。關
於
波■
在
該
理
事
中
指
控
西 

班
牙
國
。
五
强
中
最
低
限
度
有
俄
法
兩 

强
贊
助
・
但
英
英
則
表
示
不
干
涉
班
國 

之
內
政•
僅
主
張
從
外
交
徑
途
上
制
裁 

佛
朗
哥
政
府
云
。

•
伊
蘭
派
兵
進
勦
暴
亂 

伊
蘭
京
拾
日
電
。俄
軍
撤
離
伊
蘭
北
部 

之
後
・馬
辛
達
蘭
省
革
命
党
乘
機
突
起 

暴
動
。伊
蘭
首
相
接
到
急
報
後
，已
調 

遣
步
兵
兩
隊
。 ̂
 械
化
軍
一
隊
，趣
速 

開
入
肇
事
區
域•
跟
着
幷
有
憲
兵
三
隊 

隨
後
策
應
， 查
馬
幸
達
蘭
省
位
於
德
黑 

蘭
之
北
。阿
蘇
比
原
東
南
，
地
臨
裏
海 

云
•

0
西
貢
械
庫
爆
發
績
訴 

西
貢
十
日
電•
西
貢
北
部
法
軍
車
械
庫 

•
昨R
發
生
大
爆
炸
・
由
晨
十
時
三
十 

分
起
。爆
鬱
聲
時
起
時
止
。入
夜
仍
未 

息
。據
官
方
報
吿
。
因
被
炸
嬷
命
者
已 

一
有
二
十
人
。
受
傷
者
亦
有
廿
餘
人
。爆 

一
炸
區
內
有
工
作
人
員
一
一
门
名
。
但
生
死 

未
卜
。法
軍
代
言
人
云
。此
次
軍
械
庫

一
鑒 i
n
 
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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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i
『

請
 

業
 

餐
 

者
 

注
 

意

一

霑

而
軍

可
直
接
提
用
無
需
任
何
不
便 

出
之
手
續
每
一 
茶
匙
传
概
精
之 

法 
甜
力
等
於
白
糖
用
磅
或
亠•
柳 

宜
於
整
派
及
其
他
一
切
飮
料

琢

液
体
弋
唐
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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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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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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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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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了
歆
迎
谷
觀
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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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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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寫
永
遠
包
用
所
用
之
髙
水
寫 

落
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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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需
吸
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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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
可
稱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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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比
之
墨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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